
承诺书

兴安盟大数据中心 （采购人名称）：

我方在此声明，由于 原因，我单位对 （项

目名称）无法进行现场踏勘。

我单位对此作出承诺，不对未进行现场踏勘提出异议，所投产品

须在到货交付时，完成与采购人现有安全防护体系的协议对接、数据

与策略同步及联动配置，确保新旧系统可实现无缝对接、策略联动与

集中管理，如未参加本次踏勘，由此产生的新旧设备不适配等一切后

果，均由我单位自行承担。

特此承诺！
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：

联系方式：

日期：

说明：

1.“现场踏勘确认单”和“承诺书”作为供应商完成现场踏勘的证明，留存于招标人。

2.“现场踏勘确认回执”、“承诺书回执”选用一种方式即可，编入投标文件中。

3.根据文件要求，此表只适用于需要现场踏勘项目。


